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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72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三聚环保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64 

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；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；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的部分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须经参加本次大会现场投票、

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/3以上通过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8年6月28日上午10：00在北京市海淀

区西直门北大街甲43号金运大厦A座13层公司会议室召开。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6

月12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公告。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

集，公司董事长刘雷先生主持，公司在京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

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。会议的召集、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股东出席情况：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人，代表股份

883,523,686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48.8653%；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11人，代表股份882,307,152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

48.7980%；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，

代表股份1,216,534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.0673%。 

中小股东出席情况：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

东代理人22人，代表股份2,201,244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.1217%。其中：通

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，代表股份984,710股，占公司股份总数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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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0545%。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，代表股份1,216,534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

份数的0.0673%。 

二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认真审议，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

进行表决，本次会议的部分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（包

括股东代理人）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。表决结果如下：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》 

1.01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毛挺 

毛挺先生，获得选举票数883,482,461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99.9953%；选举结果：当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： 

毛挺先生，获得选举票数2,160,019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98.1272%。 

1.02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梁剑 

梁剑先生，获得选举票数883,463,639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

权股份总数的99.9932%；选举结果：当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。 

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： 

梁剑先生，获得选举票数2,141,197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97.2721%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深圳巨涛机械设备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深圳上步支

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881,710,134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.7947%；

反对1,813,552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2053%；弃权0股，占出席

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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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387,69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17.6124%；反对1,813,552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.3876%；弃权0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0000%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为子公司开具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883,493,336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.9966%；

反对27,850股，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32%；弃权2,500股，占出席

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3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结果：同意2,170,89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98.6212%；反对27,85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.2652%；弃权2,5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.1136%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

公司聘请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曲凯律师、王丽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

法律意见书。该法律意见书认为：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

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出席会议人员

的资格合法有效，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，本次股东大

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 

1、《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》； 

2、《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

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6月2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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